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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斯堡防止代理银行清洗黑钱原则（以下简称「本原则」） 
 
1.  绪言 
 
 由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组成的沃尔夫斯堡组织 1已同意以本原则作为建立及维持代理

银行业务关系的指引，在全球适用。沃尔夫斯堡组织相信，参与机构奉行本原则，

可有效加强风险管理，并就客户关系作出稳妥的商业判断。此外，奉行本原则，有

助沃尔夫斯堡组织各成员防止本身在全球的业务被用作犯罪途径。 
 
2.  代理银行业务 
 
 本原则适用于参与机构与代理银行客户2 建立或维持的一切代理银行业务关系。代理

银行业务即是参与机构向另一家金融机构提供往来户口或其它负债账户及相关服

务，以配合该金融机构进行现金结算、流动资金管理及短期借贷或投资活动之所需。

参与机构可自行决定将本原则扩大应用于本身与其它金融机构之间的一切业务关

系。 
 
3.  责任与监督 
 
 参与机构须制订适当政策和程序，规定由指定人员确保内部遵守本原则。所订的政

策和程序须规定由至少一名人员审批代理银行业务关系，而审批人的职级须高于处

理该业务关系的人员，或者彼此并无从属关系。所订政策和程序亦须规定由适当人

员进行独立审查，以确保有关的业务关系贯彻遵守该参与机构的政策、程序以及本

原则。 
 
4.  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尽职审查 
 
 本原则提倡以风险评估作为审查基础。对于风险较高的代理银行客户，应进行更严

格的尽职审查。本原则列出各类风险指引，参与机构在建立业务关系时应予参考，

以及不时判断应进行哪些合理尽职审查或更严格的尽职审查。具体而言，参与机构

须参考以下的风险指引： 
 

• 代理银行客户的所在地 -  
代理银行客户所在及／或其最终母公司总部所在的司法管辖地区，可以显示风

险是否较高。某些地区已被国际公认为防止清洗黑钱措施不足，监督规管不力，

或存在较大的犯罪、贪污或资助恐怖主义活动风险。反之，另一些地区，例如

打击清洗黑钱财务行动特别组织(FATF)的成员则设有强力监管，故风险较低。

参与机构须查阅监管机构或 FATF 等国际组织的公告，以评估代理银行客户所

在及／或其最终母公司总部所在地区的风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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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银行客户的拥有权及管理架构 - 

拥有者的所在地、其法定组成形式，以及拥有权结构的透明度，均可以显示风

险是否较高。同样，管理层的所在地及其经验，亦可能需要额外关注。某代理

银行客户如果由政治人物参与管理或拥有，亦可能令风险提高。政治人物是指

目前或曾经具有公信地位的人士，例如政府官员、公众公司高层行政人员、政

客、政党要员等等，并包括其家人和密切伙伴。 
 

• 代理银行客户本身的业务及客户基础 - 

代理银行客户从事的业务种类及其服务的市场种类，均可以显示风险是否较高。

如客户参与某些国际公认为特别容易招致清洗黑钱、贪污或资助恐怖主义活动

的业务类别，尤须倍加关注。同样，如果代理银行客户的大部分经营收入来自

高风险客户，其风险亦相应提高。高风险客户是可能参与一些活动或与某些司

法管辖地区有联系，而这些活动或地区已被可靠资料来源认定为特别容易涉及

清洗黑钱活动者。 
 

各参与机构可视情况需要而决定每个风险因素的重要性。 
 

5.  尽职审查水平 
 
 参与机构须对所有代理银行客户进行适当的尽职审查，确保参与机构充分了解客户

的风险状况，以及是否可放心与客户进行交易。参与机构应考虑客户必须在国际公

认为能够充分打击清洗黑钱活动的监管环境下经营业务或受到此种监管约束。在这

些方面，参与机构亦可依赖已公开的资料，包括由代理银行客户提供，以及从可靠

第三者（监管机构、交易所等）取得的资料进行尽职审查。对任何代理银行客户进

行尽职审查时，须适当考虑以下各项因素。 

• 客户所在地及其组织架构 

 代理银行客户的最终母公司注册及／或总部所在的司法管辖地区、有意与参与

机构建立代理银行业务关系的营运部门所在的司法管辖地区，以及代理银行客

户的法定组成形式。 

• 客户拥有权及其行政管理层 

 代理银行客户是公众或私营公司；如属公众公司，其股份是否在交易所挂牌买

卖，而该交易所是否设于充分公认为监管有力的司法管辖地区；以及任何主要

控制权益持有人的身份。行政管理层的架构和经验。他们是负责公司日常营运

的最高层行政人员，可包括代理银行客户的董事会、监督委员会或执行委员会

的成员，亦可包括其执行委员会和同等地位的人士，视代理银行客户的实际情

况而定。行政管理层或拥有权的架构是否有政治人物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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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银行客户的业务 

 代理银行客户向本身客户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并根据代理银行客户的

风险水平考虑其业务所覆盖的市场地域。 

• 向代理银行客户提供的产品或服务 

 与代理银行客户建立业务关系的商业目的，包括向代理银行客户提供的产品和

服务。 

• 受监管的状况和往绩 

 负责监理或督导代理银行客户的主要监管机构。如有需要，参与机构亦应参考

公开资料，以查明代理银行客户最近曾否受到任何刑事或监管处分。 

• 防止清洗黑钱措施 

 代理银行客户所订防止清洗黑钱措施的性质，以及在全球施行的幅度。 

• 没有与空壳银行作出任何业务安排 

 确定代理银行客户不会利用参与机构的产品和服务与空壳银行进行业务交易。 
 「空壳银行」是指：(i) 并无在本身获许可从事银行业务的司法管辖地区内的固

定地址经营业务；(ii)并无聘用一名或多名人员在该固定地址全职经营业务；(iii) 
并无在该地址保存营业纪录；以及(iv) 并无接受向其发出银行营业牌照的银行

监理机关检查。然而，在本原则范围内，任何银行如符合上述准则，但同时亦

是受监管联营机构，则不视为空壳银行。受监管联营机构是指由一家金融机构

直接或间接拥有，而发牌予该金融机构的司法管辖地区，并非 FATF 界定的不

合作地区，同时联营机构本身亦受该司法管辖地区的银行监理机关监督。在此

情况下，该联营机构不属于（视所涉情况而定）空壳银行或离岸银行。 

• 访查客户 

 除非已经采取充分的其它措施，否则参与机构与客户建立业务关系前或在建立

关系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应派代表到代理银行客户的办公地点访查，以确定代

理银行客户并非空壳银行，并了解其它相关事项。 
 
6. 更严格的尽职审查 
 
 对于风险较高的代理银行客户，参与机构必须在尽职审查以外，进行更严格的尽职

审查，包括考虑以下各项因素，确保参与机构对客户有更深了解： 
 

• 拥有权和管理层 

 对于所有重大控制权益，须审查持有人的财富来源和背景，包括其市场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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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拥有权近年的重大变化（例如最近五年）。此外，亦须更深入了解其行政管

理层每名成员的经验，以及行政管理架构近年出现的重大变化（例如最近两年）。 
• 政治人物参与 
 如有政治人物可能持有代理银行客户的权益或参与其管理层，参与机构须查明

该人士在代理银行客户内部的角色。 

• 代理银行客户的防止清洗黑钱措施 

 参与机构须审查代理银行客户的防止清洗黑钱和识别客户身份措施质素如何，

包括该等措施是否符合国际认可标准。参与机构的审查程度，视客户显示的风

险而定。此外，参与机构可与代理银行客户的代表面谈，以明了客户的高层管

理人员是否认同防止清洗黑钱措施的重要性。 

• 下游代理结算 

 「下游代理结算行」是指某代理银行客户既使用参与机构的代理银行服务，同

时又以本身在参与机构所设账户内的货币，向其它金融机构提供代理银行服务。

参与机构向同时担任下游代理结算行的客户提供代理银行客户服务时，须采取

合理步骤，以了解该客户向哪些类别的金融机构提供下游代理结算服务，并须

考虑客户对该些金融机构实行防止清洗黑钱措施的程度。 
 
7.  空壳银行 
 
 参与机构不可向空壳银行提供产品或服务。 
 
8.  中央银行与国际组织 
 
 本原则一般不适用于中央银行和 FATF 成员国金融管理机构等客户，亦不适用于国

际或地区开发银行或贸易银行客户（例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至少在向此等组织提供产品和服务，以配合其主要活动所需的情况下，

本原则并不适用。 
 
9.  分行、附属机构和联营机构 
 
 参与机构须先行判断该客户与其最终母公司（如有）的关系，然后才确定对代理银

行客户进行尽职审查的程度和范围。一般而言，如果代理银行客户是分行、附属机

构或联营机构，须在确定尽职审查的幅度时考虑其母公司的情况。如果客户不属于

母公司持有重大或实质控制权的联营机构，则须同时审查客户及其母公司。但对于

涉及某些特别情况的分行、附属机构或联营机构，则应进行更严格的尽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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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向客户实施本原则 
 
 参与机构应向新的代理银行客户实施本原则。此外，由于本原则将多个先前并未在

全球施行的概念统一集结成文，各参与机构须对现有的代理银行客户进行风险审查，

以确定是否须对客户进行额外的尽职审查，务求对客户的了解达致本原则所要求的

水平。 
 
11. 更新客户档案 
 
 参与机构的政策和程序应规定，须对代理银行客户资料作定期检讨和更新，或在该

等客户风险状况有重大变化时予以检讨和更新。定期检讨代理银行客户的工作应以

评估风险为基础。 
 
12. 监察和举报可疑活动 
 
 参与机构须对自身整体全面实施适当的政策和程序，侦测和调查不寻常或可疑的活

动，并依法举报，包括制订指引说明何谓不寻常或可疑活动，并附说明例证。有关

的政策和程序须包括适当地监察代理银行客户活动的措施。 
 
13. 结合为防止清洗黑钱程序之组成部分 
 
 参与机构应视本原则为其全面防止清洗黑钱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14. 建议成立国际注册处 
 
 沃尔夫斯堡组织倡议设立金融机构的国际注册处，并赋予监管地位。金融机构办理

注册时，须提交有用的资料，方便进行本原则所述的尽职审查，而此等资料可帮助

金融机构切实奉行本原则。 
 
 
 
1沃爾夫斯堡組織由以下具領先地位的金融機構組成：荷蘭銀行、Banco Santander Central Hispano S.A.、
東京三菱銀行、栢克萊銀行、花旗集團、瑞士信貸集團、德意志銀行、高盛、滙豐、摩根大通、法國興

業銀行、瑞士銀行。 
 
2代理銀行客戶是參與機構的客戶。該客戶本身亦是金融服務公司，在參與機構開立代理銀行服務賬戶，

並使用此賬戶為本身的客戶結算交易。此名稱包括（但不限於）銀行、經紀商、互惠基金、單位信託基

金、投資服務公司、對沖基金、介紹經紀、貨幣服務公司、退休基金、信用卡發卡機構、商業信貸公司、

家庭財務公司、按揭銀行、房屋協會及租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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